

天津市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管理办法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方案》，推动天津市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构建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引导企业分阶段、分层次提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打造国家级智能制造标杆，根据《天津市促进智能制造发展条例》《天津市智能制造发展“十四五”规划》等政策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天津市行政区域内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包括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的申报、评审、认定和管理工作。
第三条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的组织实施、推进和协调工作。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委、市数据局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促进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的相关工作。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区域内企业的培育指导、初审推荐和日常监管。
第四条 智能工厂梯度培育遵循“企业自愿、分级分类、动态优化、示范引领”的原则，鼓励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分阶段推进智能化升级。
第2章 培育等级与条件

第五条 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分为四个等级：
（一）基础级：实现核心数据实时采集、关键生产工序自动化、生产与经营管理信息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应高于省（区、市）同行业平均水平；
（二）先进级：实现生产经营数据互通共享、关键生产过程精准控制、生产与经营协同管控，在重点场景开展智能化应用，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应处于省（区、市）同行业领先水平；
（三）卓越级：实现设计生产经营数据集成贯通与分析应用、制造装备智能管控、生产过程在线优化，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和供应链全环节的综合优化，推动多场景系统级智能化应用，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应处于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四）领航级：实现装备、工艺、软件和系统的研发与应用突破，基于全流程全环节数据深度分析应用推动研发范式、生产方式、服务体系和组织架构等创新，探索未来制造模式，带动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变革，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全球领先。
第六条 企业需满足以下基础条件：
（一）企业应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企业和产品均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二）企业近三年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等事故，无违法违规行为；
（三）工厂使用的关键技术装备、工业软件、工业操作系统、系统解决方案等安全可控，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风险可控；
（四）企业应建立智能工厂统筹规划、建设和运营的组织机制，拥有一批智能制造专业人才；
（五）申报主体愿意配合开展现场核查、技术推广和典型案例交流等工作；
（六）基础级和先进级工厂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水平达到GB/T 39116—2020《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二级及以上，卓越级智能工厂应达到三级及以上，领航级智能工厂应达到四级及以上。
第七条 各等级具体培育内容与成效要求：
各等级智能工厂参考《智能制造典型场景参考指引》开展智能工厂场景化解耦、模块化建设，并满足《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要素条件》。
（一）基础级：围绕生产作业环节部署智能制造装备和系统，实现点状智能化探索；
（二）先进级：覆盖生产作业、管理、运营环节，实现重点场景智能化应用；
（三）卓越级：覆盖全环节，推动供应链协同优化，形成可推广解决方案；
（四）领航级：构建数字孪生系统，探索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引领产业模式变革。

第3章 申报与认定程序

第八条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市数据局每年发布培育申报通知，对当年遴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企业按照自愿申报原则，申报主体对照通知要求，向所在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第九条 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的评定权限：
（一）基础级：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本区域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评估，推进基础级智能工厂自评自建:以评估结果指导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并经所在区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备案 。
（二）先进级：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引导达到基础级智能工厂水平的企业开展先进级智能工厂建设，对本区符合先进级智能工厂申报条件的项目进行推荐，经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市数据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组织专家通过现场核查、会议答辩等方式进行综合评审，提出评审意见，并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认定并公布培育名单。
（三）卓越级：企业已完成智能工厂建设并获评先进级智能工厂，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对本区申报项目进行审核推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市数据局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择优推荐卓越级智能工厂项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评审认定。
（四）领航级：企业已获评卓越级智能工厂，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对本区申报项目进行审核推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市数据局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择优推荐领航级智能工厂项目，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评审认定。

第4章 支持措施

[bookmark: _GoBack]第十条  用好天津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智能制造等项目给予支持。鼓励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制定促进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的相关支持政策。
第十一条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在技术改造、协同创新、供需对接、人才引培、融资对接等方面对遴选为智能工厂的企业给予支持。
第五章 动态管理

第十二条 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有效期三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有效期内的培育企业开展年度评估，未达标的限期整改，整改不合格的取消先进级智能工厂资格。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成效评价管理参考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企业发生重大调整或事故的，需主动报备。存在以下情形的撤销资格：
（一）提供虚假信息；
（二）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
（三）丧失正常经营能力。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